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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0721.htm 专题二：刑事诉讼基本

原则 课本上列举了刑事诉讼的14项机关原则，对此不需不分

轻重地全部记忆，只需重点掌握其中较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原

则即可： （一） 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 1、 

掌握“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各自含

义； 2、 分析这几项要素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3、

“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之间的关系。 

（二） 检察法律监督原则： 重点掌握该原则包含的内容。具

体说来，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主要包括： 1、 立案监督

。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人民检察院有权要求其

说明不立案的理由或者认为理由不成立通知其立案； 2、 侦

查监督。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无违法

行为进行监督； 3、 审判监督。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法院的审

判活动进行监督； 4、 执行监督。包括监所监督，执行死刑

案件的监督等。 （三） 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

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

罪”，从而确立了在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其含义包括： 1

、 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 2、 人民法

院的判决必须依法作出； 3、 案件出现疑难时，应作出有利

于被告人的推论； 4、 但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

讯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 （四） 依法不追究原则 1、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1） 情

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2） 犯罪已过



追诉时效的； （3） 经特赦令免除的； （4） 依照刑法告诉

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的； （5）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死亡的； （6） 其他情形。 上述这些不予追究的情

形应牢记。 2、后果：当出现上述情形之一时，应当，（1）

撤消案件；（2）不起诉；（3）终止审理；（4）宣告无罪。 

（五） 刑事司法协助原则： 1、 刑事司法协助的含义； 2、 

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 3、 

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1）双边条约，（2）多边公约，（3

）互惠原则； 4、 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1）代为送达文书

，（2）代为调查取证，（3）引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